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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財政是市政建設的原動力，不論是地方自治的落實、

都市建設的推展、公共政策施行等，都須有充裕的財源支

援，才能順利完成。 

本市財政自 89年以來，因中央修法減免稅捐及景氣低

迷之原因，稅收每年減少約 200 餘億元，預算規模逐年下

降，在財政困難的形勢下，只有強化成本效益觀念、減少

不經濟支出，調整業務經營策略、開創新種財務工具，以

籌措市政建設所需財源，加強為民服務，才能滿足民眾多

元的需求。 

近年來，本局針對財務管理、稅務管理、金融管理及

公產管理四大功能，訂定以顧客為導向的服務策略，重組

服務流程，改善服務態度，從問題的瞭解、原因的探討，

研擬妥善的策略與執行計畫，並落實執行，以因應挑戰、

突破逆境，提升為民服務品質，其重要工作如下： 

（一）強化財務管理制度，靈活財務調度。 

（二）建立收支 e 化制度，庫款支付全面電子化。 

（三）共創公平合理的租稅環境，加強稅務服務與管理。 

（四）加強菸酒管理，劃一作業流程，落實就源管制。 

（五）輔導信用合作社，提升基層金融服務紀律。 

（六）推動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減輕財政負擔。 

（七）改進公有資產監督管理，擴大公產使用效益。 

（八）強化土地有效利用，積極推動市有非公用土地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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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工作報告 

一、財務管理 

（一）97 年度總預算執行情形 

本市 97 年度總預算歲入(含追加減預算)編列

1,440億 5,769萬餘元、歲出編列 1,521億 3,724

萬餘元，以上歲入、歲出相較計差短 80 億 7,955

萬餘元，連同債務還本編列 66 億餘元，合計尚

須融資調度 146 億 7,955 萬餘元，以發行公債及

賒借收入 88 億 1,342 萬餘元與移用以前年度歲

計賸餘 58 億 6,612 萬餘元彌平。截至 97 年 12

月 31 日止(含整理期)，歲入部分實收納庫數

1,484 億 5,468萬餘元，占歲入預算總額 103.05

％，與分配預算累計數相較計超徵 43 億 9,698

萬餘元。稅外收入除罰款及賠償收入及規費收入

分別短收 5億 4,896萬餘元及 4億 7,692萬餘元

外，其餘皆為超收。歲出部分累計實付數 1,365

億 3,367 萬餘元，占歲出預算數 89.74％。另本

年度債務還本 66 億元已於 97年 6 月份執行（如

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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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97年度總預算(含追加減預算)執行情形 

截至 97年 12月 31 日止(含整理期) 

單位：千元 

項目 
預算數 

（含追加減） 
實際收（支）數 

實際收支數占

預算數％ 

一、歲入小計 144,057,697 148,454,680 103.05 

   1稅課收入 97,074,173 102,443,338 105.53 

   2稅外收入 21,365,659 22,454,511 105.10 

   3補助收入 25,617,865 23,556,831 91.95 

二、融資調度收入小計 14,679,550 0 0 

   4公債及賒借收入 8,813,425 0 0 

   5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 5,866,125 0 0 

三、收入總計 158,737,247 148,454,680 93.52 

四、歲出小計 152,137,247 136,533,676 89.74 

   1一般政務支出 11,595,168 10,899,114 93.40 

   2教育科學文化支出 58,718,043 55,543,149 94.59 

   3經濟發展支出 22,942,251 16,852,977 73.46 

   4社會福利支出 23,701,806 22,067,774 93.11 

   5社區發展及環境保護支出 12,160,569 9,880,724 81.25 

   6退休撫卹支出 4,694,366 4,378,247 93.27 

   7警政支出 12,143,349 11,126,189 91.62 

   8債務支出 4,451,710 4,446,744 99.89 

   9其他支出 989,985 883,744 89.27 

  10第二預備金 740,000 455,014 61.49 

五、債務還本 6,600,000 6,600,000 100.00 

六、支出總計 158,737,247 143,133,676 9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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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別預算執行情形 

本市各項市政建設經費，除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外，尚有部分連續性計畫因經費需求龐大，非年

度預算所能容納，均以編列特別預算方式辦理，

所需財源則以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公債及賒

借收入等支應。截至 97 年 12 月 31 日止各特別

預算工程除已辦理決算者外，尚在執行中者計有

6 案，其收支概況如附表 2： 

     附表 2                                             單位﹕千元 

名           稱 預 算 數 收(貸)入數 支 付 數 

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

統建設計畫第三期工程 
181,731,351 

                   

135,611,949  152,052,213 

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

統建設計畫新莊及蘆洲

線第三期工程 

160,920,237 

                     

80,629,804  
96,436,260 

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

統建設計畫南港線東延

段工程 

15,000,000 

                      

3,077,926  
7,705,003 

臺北文化體育園區開發

案 
24,864,966 

                          

52,250  24,689,785 

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

統建設計畫信義線工程 
38,479,989 

                      

3,188,976  11,390,274 

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

統建設計畫松山線工程 
52,151,840 

                         

1,081,117  10,822,735 

     合      計 473,148,383 223,642,022 303,096,270 

附註：1.上列各特別預算工程支付數大於收入數係由市庫先行墊付。 

2.收（貸）入數資料來源為台北富邦銀行庫款收入月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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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市債務負擔情形 

本市截至 97年 12月底止債務未償餘額實際數為

1,553 億元（含公債 730 億元，借款 823 億元），

另已列預算並經 貴會審議通過尚未舉借數為

1,028 億餘元，未來當視特別預算工程進度及總

預算執行情形，並審酌市庫資金調度狀況，決定

是否舉借及舉借之時機。 

（四）財務行政重要措施 

1.靈活庫款財務調度 97 年度節省利息支出約 6

億餘元 

（1）運用市庫餘裕資金墊還市政建設長期借款。 

（2）向金融機構公開標借低利率短期資金或向本

府未納入集中支付且有餘裕資金之特種基

金以低利洽借短期資金，以用於墊還高利率

之市政建設長期借款。 

（3）以市庫存款先行墊付各項特別預算工程經

費，俟年度結束或市庫存款不足再適時借款

歸墊，以延緩借款時間。 

2.賡續推動使用政府公務卡及採購卡 

為簡化本府各機關目前採購作業流程，使庫款

支付作業更便捷、迅速，推動為亞太地區首創

可以實體採購與網路採購並行辦理進行交

易，至目前公務卡發行卡數為 167 張，採購卡

發行卡數為 232 張，共同供應契約網路採購卡

發行卡數為 314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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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賡續執行臺北市政府開源節流方案 

為增裕市庫收入，籌措財源，並強化各機關成

本效益觀念，減少不經濟支出，每年度彙編臺

北市政府開源節流方案年度作業計畫，通函各

機關加強行政罰鍰收繳，積極辦理國內、外招

商，對於自償率較高之公共建設計畫，鼓勵民

間參與投資，推動業務委託或外包民間辦理，

減輕政府勞務及退撫費用支出等。 

4.積極提升本府各機關應收未收行政罰鍰之執

行績效 

本府各機關本年度截至 12 月底止應收行政罰

鍰總金額計 34.64 億餘元，實收 28.88 億餘

元，金額收繳率 83.4％；總件數 228 萬餘件，

已執行 177 萬餘件，件數執行率 77.7％。以前

年度（92 至 96年度）應收未收行政罰鍰總金

額計 25.39 億餘元（含待處理餘額 21.83 億餘

元及取得債權憑證 3.55 億餘元），總件數 139

萬餘件，已執行 53 萬餘件，件數執行率 38.4

％。 

5.研提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草案 

（1）臺北縣升格為準直轄市，中央不顧北北高 3

縣市強烈之抗議，執意讓臺北縣參與直轄市

中央統籌分配稅款之分配，行政院雖專款補

助本市，惟本市 97、98 二年度累計財源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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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約 120 億元（97 年度損失 52 億元，98 年

度損失 68 億元），影響本市市民權益甚鉅。 

（2）為保障本市市民權益，本府與臺北縣政府共

同擬具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草案，敦請立法

委員提案修法，惟未能於立法院第 6 屆第 6

會期完成三讀。本府已重新於立法院第 7 屆

會期內推動修法，敦請蔡立法委員正元提

案，並經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於 97 年 4 月 30

日併案審查行政院版及北市縣政府版財劃

法修正草案在案。 

（3）另財政部於 97 年 6 月 4 日就擬議之協商版

修正條文，邀集 25 位縣市首長開會研商，

本市郝市長親自出席會議。此次中央將增加

釋出地方之財源由原來規劃的 300 億元，擴

大至近 1,000億元，地方政府表示肯定，惟

行政院尚未於立法院第 7屆第 2會期內送請

該院審議。 

（4）本局將密切注意財政收支劃分法後續修正進

度，俾適時採行因應措施，促請中央落實地

方財源只增不減原則，以確保地方政府權

益。 

6.強化臺北市債務基金管理，俾節省債息並健全

債務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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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臺北市債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

例」第 3 條第 3 項規定，債務基金在不增加市

政府債務未償餘額前提下，得以舉借債務之收

入供償還舊債或作舊債轉換為新債之用，並視

資金市場利率趨勢，以公開比價向銀行貸款或

發行公債方式舉新債還舊債，適時調整債務結

構（期限、利率），俾節省債息並降低債務風

險。 

97 年下半年計辦理 3 次舉新還舊之短期借款

作業，舉借資金 270 億元，與本府向台北富邦

銀行舉借之市政建設專案貸款利率相較，每年

約可節省 1.87億餘元債息支出，成效良好。 

7.提升本府所屬特種基金財務效能及推動由特種

基金推辦具自償性市政業務，加速市政建設，減

低公務預算壓力 

為紓解總預算財務壓力，運用本府所屬特種基金

推動具自償性公共建設，提升工程執行成效，以

加速市政建設之興辦。例如臺北市市有財產開發

基金配合本府政策，投資興建貓空纜車、臺北資

訊產業大樓、市民運動中心及洲子美食街等工

程，協助推動因公務預算經費短缺而難以順利執

行之業務，對提升本市整體施政績效助益甚大。 

8.未納入集中支付特種基金得主動提供資金予市

庫調度運用 

為增進本府未納入集中支付特種基金資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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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於 96 年增加基金主管機關可主動提供餘

裕資金供市庫調借之資金管理方式。97 年下半年

計有固定資產重置基金、國宅基金、債務基金及

抵費地基金提供餘裕資金供市庫調度運用。 

9.檢討研訂本府接受捐款收支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1）配合公益勸募條例之施行及 貴會財政建設

委員會質詢意見，本府爰就 93 年間訂定之

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捐募款收支管

理要點予以重新檢討，研擬「臺北市捐款收

支管理自治條例」（草案），經本府第 147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後，業於 97 年 6 月 27

日以府授法秘字第 09731690300 號函請 貴

會審議。 

（2）貴會法規委員會於 97 年 10 月 29 日審議後

決議，請本府研商後再向該委員會報告。本

府業於 97年 12月 15日召開幕僚會議討論，

吳副市長及本局邱局長並已至 貴會向委員

說明在案。本次會期該草案尚未完成審議，

下次會期本局將密切注意審議進度，並配合

辦理相關準備作業。 

10.研擬臺北市市庫代理銀行遴選及委託自治條例

修正草案 

為重新啟動市庫代理銀行遴選作業，前已研擬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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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臺北市市庫代理銀行遴選及委託自治條例修

正草案」，於 97 年 5 月 19 日以府授法二字第

09731019300 號函送請 貴會審議，並於 98 年 1

月 7 日經 貴會法規委員會審議完竣，本次會期

該修正草案已列入二讀待審。 

11.推動特種基金繳款書條碼化作業，簡化庫款收納作

業流程，落實庫款收入 e 化政策目標  

本市市庫代理銀行（台北富邦商業銀行）以往收

受機關繳款書辦理繳庫作業時，其相關資料皆以

人工方式輸入，不但費時且易因繕打錯誤而造成

誤入帳之情形，致機關與市庫代理銀行間常耗費

額外人力對帳，影響行政效率。為解決上述問題

並落實庫款收入 e 化政策目標，本局推動辦理繳

款書表條碼化作業。惟以全面推動，涉及開發相

關系統、本府各機關軟硬體配合及收支整理期間

帳務處理事項，尚須審慎研議。爰此，為使全案

能順利推行，採取分階段推動方式辦理，第一階

段於 97年 4月 1日起就納入集中支付之特種基金

先予試辦繳款書條碼化作業，推辦情形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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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中支付作業 

（一）集中支付概況 

97 年度累計至 12 月底止，完成處理本府各機關

學校支付案件 381,594 件，電連存帳及簽開市庫

支票合計 787,348 筆，支付金額 3,170 億 9,548

萬餘元（如附表 3）。 

附表 3 

作 業 項 目 本 期 上年度同期 
本期與上年度 

同期比較（％） 

支 付 案 件 （ 件 ） 381,594 283,306 ＋34.69％ 

電 連 存 帳 （ 筆 ） 776,052 689,586 ＋12.53％ 

市 庫 支 票 （ 張 ） 11,296 21,809 －48.20％ 

支付庫款總額（億元） 2,744.29 2,897.44 - 5.28％ 

(減)債務還本（億元） 66.00 137.45 -51.98％ 

支付庫款淨額（億元） 2,678.29 2,759.99 -2.96％ 

（二）集中支付重要措施 

1.推辦簡政便民之電子支付作業 

（1）首創全國以自然人憑證辦理集中支付業務簽證

作業，97 年度截至 12 月底止本府具簽證權限

者計有 1,621 人，自然人憑證使用人次計有

459,864 人次，並建立各機關與本局互動管道，

迅速傳遞支付相關訊息，資料查詢、帳務核對

更方便快速。 

(2)擴大保留「支付查詢作業」查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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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97 年 7 月 1日起為強化便民服務，提供各機

關與受款人核帳之線上查詢作業，將原可供查

詢 2 個月之支付資料改為 3 個月，便於各機關

核帳。 

2.推展安全便捷之電連存帳作業 

（1）賡續推廣電連存帳作業 

88 年起積極推廣實施電連存帳業務，將各機

關學校應付款項，直接匯撥存入受款人指定之

金融機構帳戶，以避免支票遺失、塗改、盜領

等風險，縮減領取支票及兌現時間。截至 97

年 12 月底止電連存帳執行率高達 99.37％，

支票簽開僅占 0.63％，績效顯著。 

（2）為進一步提升電連存帳執行率，分別於 97 年

8月及 97年 10月起將本府教育局所屬高中職

以上學校軍人保險費及軍護人員退休撫卹基

金繳費作業改採電連存帳方式繳納軍保費，取

代現行簽開支票繳納作業，有效提升支付效

能。 

3.支票交付櫃台單一化 

為強化支票交付服務及提升作業品質，將原依機

關別劃分責任區之支票交付櫃台單一化，使本局

簽開之市庫支票可於任一支票交付櫃台辦理支票

發出、查詢及盤存作業。櫃台間可相互支援，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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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領款人候領支票時間，並於 97 年 9 月完成更新

該櫃台標示工程，有效提升工作效率及服務品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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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稅務與菸酒管理 

（一）稅收概況 

本市 97 年地方稅預算數為 540.34 億元，截至 12

月底止，實徵淨額為 565.71億元，超徵 25.37 億

元，超徵 4.7％。各項稅收統計詳如附表 4： 

附表4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97年1月至12月各項稅收統計表 
(單位:億元) 

     項  目 

  稅  目 
全年預算數 分配預算數 實徵淨額 超短徵情形 超短徵率 

市 稅 合 計 540.34 540.34 565.71 25.37 4.7% 

地  價  稅 176.00 176.00 191.88 15.88 9.0% 

土地增值稅 144.00 144.00 135.49 -8.51 -5.9% 

房  屋  稅 98.00 98.00 101.41 3.41 3.5% 

使用牌照稅 65.92 65.92 65.37 -0.55 -0.8% 

印  花  稅 37.00 37.00 45.73 8.73 23.6% 

契      稅 17.00 17.00 23.69 6.69 39.4% 

娛  樂  稅  2.42  2.42 2.13 -0.29 -12.2% 

教 育 經 費 - - 0.01 0.01 -- 

備      註 
1.依據徵課會計報告編製。 

2.超短徵率=超短徵數/分配預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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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稅捐稽徵重要業務與措施 

1.辦理財政部訂頒「97 年度遏止逃漏維護租稅公

平重點工作計畫」查核作業，地價稅增加稅額 8

億 2,997 萬餘元、房屋稅增加稅額 2 億 740萬餘

元。 

2.加強辦理 96 年地價稅及房屋稅繳款書送達作

業，地價稅、房屋稅繳款書預定送達之標準值分

別為 99.88％、99.96％，截至 97 年 12 月底止，

送達率已分別達 99.99％、100％；績效良好。 

3.為縮短車輛查欠工作時間，規劃以輕巧易攜帶之

PDA 替代筆記型電腦，同仁查獲車輛欠稅資料，

可批次匯入地方稅資訊應用系統，免除逐筆登

錄。於 97 年 8月 15 日起稅捐處所屬分處依新系

統流程進行車輛檢查作業。 

4.97 年使用牌照稅清查作業已全部辦理完竣，在車

輛檢查部分，查獲違章車輛 4,567 件、稅額 5,624

萬餘元、裁罰 8,205 萬餘元，較去年成長近 5 成。

在免稅車輛清查部分，已清理 7,312 件，補徵

2,434 件、稅額 2,321 萬餘元。 

5.為落實單一窗口服務，自 96 年 7 月 1 日起僱用

6 名臨時人員派駐本市 6 個地政事務所，增設櫃

臺辦理土地增值稅、契稅網路申報收件及完稅業

務，以提升便民服務品質，97 年土地增值稅及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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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網路申報合計數為 184,953 件，佔總申報合計

數比率為 45.82％，相較於 96 年該項合計數

54,263 件，佔總申報合計數比率為 28.94％，是

項創新業務對網路申報業務推廣有重大的助益。 

6.經洽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同意其所屬各區戶政事

務所於辦理民眾戶籍異動時，主動發送「更正身

分證統一編號與姓名及繳款書送達地址」申請書

供民眾填寫，並定期交換至稅捐處所屬分處，俾

利釐正房屋稅、地價稅及使用牌照稅等納稅人資

料，達到跨機關合作，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三）納稅服務與宣導措施 

1.順應電子網路資訊時代，規劃受理各稅網路申

辦、繳稅等業務，截至 97年 12 月底止，稅捐處

提供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等 60 項線上申辦、6

項線上查詢、99 項申請書表下載及 4 項線上虛擬

試算服務功能，以便捷的網路資訊，加強便民服

務。 

2.成立納稅服務隊，截至 97 年 12 月底止，主動拜

訪議員、里長共 730 次，參與社區活動 262 場，

藉由多元活潑之租稅宣傳，建立市民依法納稅之

正確觀念並協助其解決稅務問題。 

3.積極推動公務行銷，結合地方稅與國稅編印節稅

秘笈、稅務小常識及稅務捷運站等宣導手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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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民眾對稅務常識之瞭解。97 年 1 月編印生活化

之創意文宣「市稅食譜」，由同仁提供拿手好菜，

同時結合租稅常識，出版後廣受民眾歡迎，電話

及信件索取踴躍，除迅速加印外，更於 97 年 3

月再版，9 月再刷，並增加文宣內容，讓納稅人

以最簡單輕鬆之方式，瞭解租稅及稅捐處各項服

務措施。另設置行銷走廊，以醒目之標語及海

報，讓外來賓客、民眾及同仁瞭解相關訊息。截

至 97 年 12 月底止，行銷人次約 21 萬人，執行

成果斐然。 

4.為加強納稅人的租稅常識及配合社會人士終身學

習的風潮，成立「節稅教室」，每月第 3 個星期二

下午 7 時至 8 時 30 分開課，配合各稅開徵或申

報，選定主題，提供一系列實用租稅課程，由嫻

熟業務且表達能力佳之人員擔任講師，課程全部

免費並提供租稅小常識、節稅秘笈及稅務捷運站

等炙手可熱的文宣。97 年共計舉辦 12 場課程，

參與學員 304人，深受民眾歡迎。 

5.自 97 年 6 月 1 日起，納稅義務人可持各行政執行

處核發之 2 萬元以下執行案款傳繳通知書，至代

收稅款之便利商店繳納，以提供更多元之納稅服

務。 

6.為疏減訟源，積極推動行政救濟與違章案件協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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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截至 97年 12 月底止，計辦理協談 52 件，

協談成功 44 件，成功比率達 85％，實施成效良

好。 

7. 97 年 7 月 1 日起與永慶房屋仲介公司及台北市

地政士公會啟動服務聯盟，截至 12 月底止，稅捐

處利用永慶房屋公司借用大禮堂辦理業務會議機

會，對其員工公務行銷 6 次，並運用該公司之營

業據點張貼稅務宣導海報，展示櫃內擺放稅務文

宣，於該公司的網站及定期刊物，開闢固定欄位

刊登稅務宣導及市政訊息，透過聯盟合作增加了

近百個服務據點，提供民眾更便捷的稅務服務。 

（四）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加強內部行政管理措施 

    1.建立解決問題機制，分別成立業務改造、問題解

決及全方位創意提案審查小組，透過問題診斷分

析、不定期集會討論及鼓勵同仁發揮創意。97 年

業務改造 3 項方案；順利解決稅務疑義 223 案；

同仁提出創意方案 220 案，決議通過 73 案。 

    2.為貫徹分層負責，簡化公文流程，實施公文跳躍

式陳核，各層級核稿人員採用分工理念，減少不

必要的公文審核，由處長核定之公文核稿人數不

超過 4 人，由單位主管核定之公文不可超過 3 人，

機關內部的會辦案件，以不超過 2 人為原則。實

施後平均公文處理天數由 2.14 天，降為 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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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處理天數較實施前降低 51％，大幅提升行政

效率。 

3.利用網路快速便捷之特性，推動「去公文化」措

施，共計 3 大類 85 項業務免透過公文收發、登

記之作業流程，縮短人民申辦案件處理時間，提

升為民服務品質。97 年共減少公文 20,640件，

約可節省時間 5,160 小時，成效卓著。 

4.重新規劃內部網站「行政管理知識庫」，建置完

善公務處理系統，內含首頁、服務櫥窗、公文文

書、同仁園地、會議紀錄、友好網站、我的信箱、

e 化專區等 8 大系統，運用平台單一登入機制，

開放同仁充分運用，健全機關成員之行政管理知

識素質。 

5.利用資訊科技的便捷性，推行考核 e 化的創新措

施，於內部網站建置考核 e化專區，將考核缺失

即時上線通知受考核單位改善後再上傳回報。實

施考核 e 化之實質效益為資料管理集中化、資訊

透明化、資源無紙化，可有效提升行政效能。 

6.運用網路推動無紙化辦公環境，包括各項會議無

紙化、線上差勤管理，其中處務會議、復查委員

會議、考績委員會議之會議資料，均製成簡報

檔，於會議中播放，免再列印紙本資料。另簡化

員工請假程序，開發線上差勤管理系統，免除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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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假單傳遞，主管可即時查詢個人出勤狀況，提

升差勤管理之效率。 

7.配合政府推動節能減碳政策，自 95 年起即積極

推動節能措施，並於 96 年獲選為「績優單位」，

97 年因應電費大幅上漲，更進一步執行新節能措

施，實施「節約能源總動員」，不定時派員督導

執行情形，5 月至 12 月用電量，較去年同期減少

19.4％，計省電 174,900 度，節省電費 143,397

元。 

（五）舉辦臺北市經濟發展委員會會議 

臺北市經濟發展委員會設置目的在於強化市民參

與、發揮專業諮詢、整合政策規劃及研訂發展策

略，以供決議參考。該會 97年執行績效如下： 

1.協助舉辦 Computex Taipei 臺北國際電腦展及資

訊月展覽塑造臺北市成為優質的展會商城，讓國

外買主及國際媒體對台北市留下深刻印象，增加

台北的國際能見度，參加人數電腦展高達 10 萬

人次，資訊月高達 77 萬人次。 

2. 協助里昂證券公司(CLSA)發表「新臺北」（The 

New Taipei）報告，內容針對本市投資環境分析，

對提升外資對本市投資意願及國際形象大有助

益。 

3.辦理「臺北市都市再生策略研討會」對本市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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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市之都市發展之經驗及提昇本府施政效能

有所幫助。 

4.該會 97 年度總計召開兩次委員會議，第 25 次會

議就「臺北市產業發展政策」（產業發展組提

案）、「臺北市文化產業發展策略」，第 26次會議

就「臺北市招商策略」、「臺北市智慧型運輸系統

回顧與展望」討論，與會委員相關建言，對本市

重大市政建設助益良多。 

 (六) 加強菸酒管理及查緝 

1.強化與菸酒業者雙向溝通，宣導菸酒管理法令： 

為落實本府「主動、親民」施政風格，本局於 97

年 10 月 6-7 日邀請本市大賣場、連鎖超商、物

流業者召開 97 年度菸酒管理法令宣導講習會，

除宣導菸酒法令知識外，並促請業者自律、自

治，積極配合政府查緝不法菸酒，期健全菸酒管

理，保障消費者及合法廠商權益。另配合本府、

社區舉辦之活動，派員出席向民眾宣導菸酒相關

法令知識，及辨識真偽酒之技巧，以擴大宣導成

效。 

2.辦理私、劣菸酒稽查，維護消費者健康及權益： 

除落實執行 97 年度菸酒查緝工作計畫，定期及

不定期抽檢菸酒業者外，並於春節、端午節、中

秋節等菸酒消費旺季期間，專案赴本市各大賣場

抽檢菸酒業者及輔導菸酒標示，以查緝不法私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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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維護消費者健康。97 年度抽檢本市菸酒製造

業者 10 家，買賣業者 520 家。緝獲販賣私菸案

件 30 案，私菸 1,705.5 包，產製販賣私酒案件

17 案，私酒 146.17 公升，並對違規業者裁處行

政罰鍰 92 案，處罰鍰 407 萬 3,815 元。 

3.財政部辦理 96 年度各地方政府執行菸酒查緝績

效考核，本府榮獲優等考評，並獲頒獎助金 150

萬元，挹注菸酒查緝經費。 

（七）菸酒管理作業創新措施 

1.辦理菸酒宣導動畫設計比賽 

本局與公訓處合作辦理「創 e 盃網路多媒體內容

競賽--菸酒宣導動畫比賽」，已於 97 年 5 月 1 日

展開活動，並於 97 年 11 月 21 日評審竣事，98

年 1 月 13 日於市政會議頒獎。 

2.辦理本府菸酒管理標章(LOGO)設計比賽 

為徵選出代表菸酒管理「宣(輔)導、查緝」2 大

意涵視覺認知之創意標章，本局辦理「臺北市政

府菸酒管理標章(LOGO)設計比賽」，已於 97 年 8

月 7 日邀集學者專家召開會議評審竣事，並於 97

年 8月 29日本局局務會議中由林前局長建元頒獎

予得獎者何幸枝等 5 人，渠等亦於會中說明作品

設計之理念與意涵。另本局將擇定作品印製於各

項菸酒宣導資料及宣導品上，增進民眾認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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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宣導成效。 

3.辦理親山健行活動 

本局於 97 年 9 月 20 日會同市稅處於本市北投區

挑炭步道辦理「菸酒宣導親山健行」活動，獲民

眾熱烈參與迴響。 

4.辦理衛生稽查講習宣導 

本局 97 年 10 月 22-23 日派員至本府公務人員訓

練處「藥物食品業務稽查實務研習班」講授「菸

酒查緝實務」課程，現場除提供菸酒供學員辨識

實作外，並與學員熱烈交流及回覆提問，增進機

關橫向聯繫及衛生局稽查員對菸酒相關法令之了

解，俾共同打擊不法，維護消費者健康。 

5.辦理市有土地圍籬美化 

本局為辦理「臺北變好看－圍籬美化」專案，於

97 年 11 月 6 日在所經管之本市中正區公園段 3

小段 15-2 地號等 6 筆市有土地圍籬（青島西路

側），及於 97 年 12 月 17 日在所經管之本市中正

區臨沂段 3小段 418地號等 2筆市有土地圍籬（信

義路 2 段 243巷轉角），完成施作本府菸酒管理標

章、花博、1999 等宣導美化事宜，發揮整合行銷

效果。 

6.辦理全國菸酒查緝會報宣導 

全國私劣菸酒查緝會報於 97 年 12 月 11-12 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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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陽明山臺灣銀行行員訓練所召開，由財政部

國庫署主辦，本局協辦，會中並由本局就本市辦

理菸酒管理業務之宣(輔)導活動、工作簡化及標

準化、銷毀違法菸酒等作為提出專案報告，供各

縣市政府及相關查緝機關參採，另就現行菸酒管

理法令須研修部分提出建言，供中央主管機關修

法參考，廣獲與會人員熱烈迴響與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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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管理 

（一）督導本市信用合作社業務 

督促本市信用合作社確實依有關法規辦理各項金

融業務，提升服務品質，滿足民眾需要。截至 97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市信用合作社營運情形：存

款總餘額為 427 億餘元，放款總餘額為 307 億餘

元，存放比率為 65.33%，盈餘總額為 6,539 萬餘

元。 

（二）督導臺北市動產質借處業務 

1.本市動產質借處係辦理一般民眾之短期融資質借

機構，計有中山分處等 10 個營業單位；該處本年

度截至 97 年 12 月 31 日止之服務融資人數為

108,624 人，服務融資件數為 146,313 件，服務

融資金額為 52億 4 仟萬餘元。 

2.為強化該處為民服務功能及內部作業之控管，本

局均按年訂定「臺北市政府財政局稽核臺北市動

產質借處業務營運計畫」及「臺北市政府財政局

查核臺北市動產質借處健全財務秩序及內部控制

作業計畫」，辦理實地訪查及資料查證，本年度已

就該處所屬 10分處進行訪查工作，尚無重大缺失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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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積極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加速本市各項建設 

1. 本府為加速各機關推辦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業

務，特於 93 年 2 月 9 日發布「臺北市政府促進民

間參與公共建設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並成立

「臺北市政府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推動委員

會」，希透過委員會之功能，達到業務經驗分享及

集思廣益，解決法令、溝通及實務執行上之問題，

俾利各機關辦理促參案件之順利進行，至 97 年

12 月底止已召開 20 次會議。 

2.本府已辦理完成 BOT、BOO案件計 12 件（含 BOO 1

件），民間投資金額 1,307.9億餘元，權利金收入

為 365.7 億餘元；另已辦理之委託經營案 （OT、

ROT）共計 141件，預估每年委託經營約可引進民

間投資金額為 3 億 3 仟萬元，創造、增加民間商

機金額為 48 億 1 仟萬餘元，服務市民 1,375萬人

次。委託經營績效全年合計可節省 4,592 人力，

節省經費 26 億 2,200 萬元。 

3.另為加速本府所屬各局處積極推動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提升本府公共服務水準及促進本市經濟發

展，繼續委由本府公務人員訓練處於 97 年 1 月

16 至 18 日及 23 至 25 日分別開辦「促進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法令及推動策略講習班」2 期，參訓

人員計 1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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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府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6 年 6 月函頒「促

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前置作業訪視輔導及履

約作業督導查核要點」設置「臺北市政府促進民

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訪視輔導查核小組」，為有效

達到民間參與公建設案件之監督管理責任，提升

各階段辦理品質，截至 97 年 12 月底止，業已辦

理前置作業案件訪視輔導 2 件及履約作業督導查

核 6 件。 

(四)於本局網站建置「消費者保護園地」專區及「促進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專區 

1.為加強消費者金融相關知識，減少消費爭訟事件

發生，業於本局網站建置「消費者保護園地」專

區，提供金融有關之法規、消費糾紛案例、新聞

稿、宣導資訊等，共計五大服務功能，供消費大

眾瀏覽，並提昇本局服務效能，截至 97 年 12 月

31 日止，該「消費者保護園地」專區瀏覽人次計

3,167 人次，將適時更新相關資訊。 

2. 為提供市民及本府各機關學校查詢與瞭解本府

促參案件辦理情形，業於 96 年 6 月 30 日在本局

網站建置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專區，其中設置

六大內容區（含最新消息、本府促參案件簡介、

案件執行概況等），並可由案件統計表點選個案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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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及連結相關網站，另有討論區提供意見交流，

本局將適時修正更新相關資訊，截至 97 年 12 月

31 日止，該專區瀏覽人次計 5,036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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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市有財產管理 

（一）市有財產概況 

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醫療院所及市營事業

機構所使用土地、土地改良物、房屋建築及

設備暨金額超過 1 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 2

年以上之機械及設備、交通運輸設備及什項

設備，皆為本市市有財產。依規定分為不動

產、動產、有價證券及權利四類，均納入電

腦列管統計，目前總值為 5兆 5,253億 8,701

萬元（如附表 5）。 

附表 5 臺北市有財產總目錄總表  

分類項目 
筆數 

(幢) 

面積 

(㎡ ) 

金額 

（萬元） 

土 地 82,207 54,373,093 522,157,816 

房屋建築及設備 10,352 11,610,214 10,735,194 

機 械 及 設 備   11,345,378 

交通運輸及設備    4,571,964 

雜 項 設 備   1,523,467 

有 價 證 券   1,924,591 

權     利   280,291 

總    值   552,538,701 

〈截至 97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市有非公用財產概況 

本局經管市有非公用土地截至 97 年 12 月

31 日止計 7,756 筆，面積 118 公頃 9,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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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尺，總值為 1,541 億 900 萬餘元，其

中以保護區、農業區、溝渠等不能建築使用

或供公眾使用之土地及尚未使用之機關用

地與位於外縣市之抵稅地為大宗，占 84.85

％，其次為出租、出借及被占用土地，至於

閒置部分仍以面積未達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最小建築單元，且無鄰接公有土地可合併建

築者為多數（如附表 6）。至經管市有非公

用建物至 97 年 12 月 31 日止計 195 筆，面

積 18 萬 3,490 平方公尺。 

附表 6  臺北市政府財政局經管市有非公用土地統計表 

類 別 筆 數 比率（筆數） 面 積 （ m 2 ） 比率（面積） 

出 租 1,151 14.84% 46,972.01 3.95% 

出 借 7 0.09% 8,231.00 0.69% 

被 占 用 

（按期繳納使用補償金） 
974 12.56% 32,609.70 2.74% 

被 占 用 （ 處 理 中 ） 552 7.12% 32,013.43 2.69% 

閒 置 393 5.07% 60,458.07 5.08% 

抵 稅 地 3,260 42.03% 190,953.81 16.05% 

機 關 用 地 83 1.07% 15,532.58 1.31% 

其他（含保護區、農業區、溝渠

或供公眾使用之土地） 
1,336 17.23% 802,960.93 67.49% 

合 計 7,756 100.00% 1,189,731.5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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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訂頒「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辦理場館整合獎勵原

則」 

為鼓勵本府各機關學校，加強跨機關或機關內部整

合共同使用場館，或共用會議室、訓練場等空間，

以減少租用私有房地或釋出部分空間供本府調撥

分配使用，業訂頒「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辦理場

館整合獎勵原則」，並以 97年 12 月 12 日府財產字

第 09732912600 號函請本府各機關學校查照辦

理，以減輕財政負擔。 

（四）修訂「臺北市市有公用房地提供使用辦法」 

依貴議會審議 96 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案甲、綜合

決議第二點審議意見要求本府各單位出租市有公

用房地提供金融機構設置自動櫃員機，應採公開招

標方式辦理，及貴會另以 96 年 9 月 17 日議秘服字

第 09604278600 號書函囑本府檢討「臺北市市有公

用房地提供使用辦法」有關面紙及衛生棉自動販賣

機使用市有房地之收費標準，希望予以調降，並於

97 年度臺北市地方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案各

委員會綜合決議，要求本府參考市場價格通盤檢討

酌予調高電信業者行動電話基地臺使用市有公用

房地之租金，爰配合修正本辦法。 

本辦法修正案經本府法規委員會提 97 年 7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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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71 次審議會通過，並提報本府 97 年 8 月 12 日

1487 次市政會議審議，其中除附表架設行動電話

基地臺收費標準部分因配合中央穩定物價政

策，仍維持現行收費標準，不予調整外，餘均

照案通過，並於 97 年 9 月 10 日發布。 

（五）賡續辦理臺北市市有公用未利用或低度利用土地暨

市有閒置或低度利用建物清理作業 

為提高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經管公用土地及建物之

利用效能，避免閒置浪費，進而減少市府財政支出，

增裕市庫收入，賡續依「臺北市市有公用未利用或

低度利用土地清理利用計畫」及「臺北市市有閒置

及低度利用建物清理利用計畫」規定清理市有公用

未（低度）利用土地暨閒置（低度利用）建物。 

（六）賡續推動「臺北市市有資產經營管理評核委員會」，

加強市產監督管理 

為有效協助本府各機關學校整合資源，檢討精進各

項經營、管理、開發及運用政策，建立整體效益評

核機制，本府前訂頒「臺北市市有資產經營管理評

核委員會設置要點」，並成立「臺北市市有資產經營

管理評核委員會」及工作小組，每 2 個月分別召開

工作小組會議及委員會議各 1 次，針對市政發展需

要，每次會議排定 2 個機關就經管資產之管理概

況、遭遇問題及未來努力方向提出報告送交本局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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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再由本局召集本會工作小組會議，擬具初步審

議意見，一併提報資產委員會審議後，簽報核定送

交各權責機關執行，並由本局追蹤列管執行進度，

達成永續經營公產之目標，截至 98 年 1 月 31 日止

已順利召開 7次委員會議。 

（七）辦理市有無形資產整體經營策略之委託研究 

為有效運用市有資產積極開創永續財源，本局 97 年

度辦理「市有無形資產開發經營策略」之委託研究，

期透過專業之研究，建立市有無形資產之管理架構

及經營之策略方向，進而發揮其經濟效益，增益市

庫收入。本案於 97 年 4 月 3日與中國土地經濟學會

簽訂合約，該學會並於 97 年 12 月提交總結報告，

提出廣告權、命名權、商標權、專利權及意象權等

5 種可執行之無形資產，並建議以廣告權及命名權

為優先執行標的。本案將積極研訂相關制度及具體

執行方案後，洽請相關單位積極配合辦理。 

（八）賡續辦理本市轄區內公有儲備土地清查規劃利用事

宜 

本局依「臺北市轄區公有空地加強清查規劃利用計

畫」，經動支 97 年度第二預備金 433 萬 1,617 元及

申請中央擴大內需方案計畫補助 700 萬元，截至 97

年 12 月底，已完成本市信義區等 10 處設施闢建及

中山區等 8 處設施之規劃設計（含松山區 98 年度由



 - 36 - 

本市停管處施作之臨時平面停車場）。本計畫自 98

年度納入「公有財產變好看計畫」作業繼續處理。 

（九）規劃建置堪用財物交流平台 

為利堪用財物流通，規劃運用本市動產質借處「臺

北市政府惜物網」既有功能，擴充建置本府各機關

學校經管已無使用需求之堪用財物交流平台，供各

機關學校自行上網應用查詢，互通有無，以利資源

有效利用。目前已完成系統建置及「臺北市市有財

產管理作業手冊」之「堪用動產之移撥」作業修訂，

並於 97 年 12 月 24 日函請本府各機關學校正式上

線，透過「堪用財物交流平臺」（易物網），簡化各

機關學校財產移撥徵詢作業。 

（十）修訂「臺北市市有財產報廢處理規定」 

本局為達到開源節流之財政效果、配合本市動產質

借處推動擴大市有報廢動產網路拍賣辦理範圍及響

應本府環境保護局再生傢俱資源回收再利用政策，

業於 97年 9月修訂「臺北市市有財產報廢處理規定」

相關作業流程及規定。對於堪用之報廢電腦，優先

轉贈予需協助之國、內外機關或人士，以落實本府

關懷經濟弱勢市民政策，及資源循環再利用之理

念。另增列各機關報廢之堪用電腦及汰換舊車之變

賣，應先透過本市動產質借處建置及管理之拍賣網

站公開拍賣，以擴大市有報廢動產網路拍賣辦理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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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促進資源再利用，並增益市庫收入。 

（十一）修訂「臺北市市有房地參與都市更新處理原則」 

為使市有房地參與都市更新之作業權責及程序明

確，本府訂頒「臺北市市有房地參與都市更新處理

原則」，供本府各機關學校據以配合辦理在案。茲因

原條文未針對參與更新之市有房地出租、出售相關

作業程序明確規範，且審計處調查 96 年度臺北都會

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查核意見，該原則第 10 條

第 2項規定與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68條第

2 項規定不符。本局爰召開會議研商擬具修正條文，

並於 97 年 10 月 1 日簽奉核可後函知各機關學校配

合辦理。 

（十二）市有非公用房地出租 

本局辦理出租之市有非公用土地至 97 年 12

月 31 日止計 1,151 筆，面積 4 萬 6,972 平

方公尺；建物 4 筆，面積 6,335 平方公尺。

土地依本府訂定之「臺北市市有土地出租租

金計收基準」，照申報地價年息 5%計收租

金；建物則依其建物評定現值年息 10%計收

租金。97 年度租金收入計 4 億 5,350 萬餘

元。另占用部分依「臺北市市有房地被無權

占用使用補償金計收原則」收取使用補償

金，97 年度使用補償金收入計 4,127 萬餘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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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市有非公用房地處分   

市有非公用房地，依臺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

治條例第 67 條、第 69 條及相關規定可辦理

出售者，依土地法第 25 條規定完成出售程

序後辦理出售。97 年度出售房地總收入計 4

億 6,988 萬餘元。 

（十四）市有非公用閒置不動產之利用 

市有非公用閒置不動產得依「臺北市市有閒置

土地綠美化及巡查作業要點」先予以簡易綠

化植栽後，委由附近居民里鄰或社區團體認

養維護，或依「臺北市市有非公用閒置不動

產提供使用作業要點」提供短期使用，以異

業結合之理念，有效管理及運用公有資源，

亦可避免市有土地被占用並維護市容觀

瞻。截至 97 年 12 月 31 日止已辦理綠美化

土地計 77 筆，提供使用者計 67 筆。此外，

亦配合本府「公產變好看計畫」提供設置簡

易運動設施，截至 97 年 12 月 31 日止已提

供設置完成者計 13 筆，經會勘評估擬設置

者共 11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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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非公用財產開發 

投資具有政策性開發價值之土地，以BOT、設定地上

權、聯合開發、都市更新等方式，辦理土地開發，俾

有效規劃利用，以推動都市發展。 

（一）加速市有土地開發規劃 

本局為妥善規劃利用經管之大面積市有土地，積極

推動臺北城市文化觀光交流中心（市議會舊址）BOT

開發案、興國公園暨停車場（光復東村舊址）BOT

開發案、廣慈博愛園區 BOT開發案、南港經貿園區

停車場及廠辦大樓 BOT開發案及臺北資訊園區 BOT

開發案，辦理委外規劃及招商作業，期以加速市有

土地之開發。 

惟上開市議會舊址、光復東村舊址及南港區經貿園

區等三處開發基地，因本府與中央間勞健保費欠繳

爭議，致遭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行政執行處查封

中，目前本府已委聘律師處理相關塗銷查封登記事

宜，並持續與中央及行政執行處協調研商解決方

案，俟塗銷查封登記後辦理後續公告招商事宜。各

開發案之辦理情形分述如下： 

1.臺北城市文化觀光交流中心（市議會舊址）BOT開

發案 

（1）為臺北市市民與遊客創造良好的文化觀光交

流與商業環境，形塑臺北市成為多元且具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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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國際文化城市，本局已於93年2月研擬

「臺北市中正區市議會舊址暨鄰近市有土地

開發計畫」，並將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規定，以公開招標方式徵求民間機構投資興

建及營運。 

（2）本案基地共分5區（A、B、C、D、E），面積合

計9,156平方公尺，其中文化觀光專用區之

A、E1區從事文化觀光使用面積，不得少於總

樓地板(34,390㎡)之1/3，約11,463㎡；商四

用地之B、C、D及E2區依其使用管制規定，延

續都市商業架構，提高整體計畫財務效益。 

（3）規劃廠商之必要投資項目為1000席之音樂

廳、文化創意產業辦公處所、文化創意產業

展售空間等，目前由專業顧問公司重新辦理

財務試算暨可行性評估中。 

2.興國公園暨停車場（光復東村舊址）BOT開發案 

（1）本案基地面積合計16,844平方公尺，將以BOT

方式由民間機構投資興建並為營運，遼寧街

以東基地面積9,081平方公尺，規劃設置商業

設施；遼寧街以西基地面積7,763平方公尺，

規劃作為公園暨多目標停車場使用；投資人

並應於基地內興建1座25米以上室內溫水游

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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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開發案業於96年5月31日奉核重新成立甄審

委員會，開發基地之都市計畫變更延展容積

獎勵時限案，業於96年7月10日經本市都委會

審議通過，將俟塗銷查封登記後辦理後續招

商文件修正事宜。 

3.廣慈博愛園區BOT開發案 

（1）廣慈博愛院及福德平宅興建於民國58年，係

因應當初之社會發展需求，而針對老人及低

收入戶興建照顧及臨時住宅。由於社會變遷

快速，廣慈博愛院及福德平宅建物老舊，土

地低度開發，已不敷需求，為活化土地資源，

兼顧弱勢族群，本基地將採「都市發展與社

會福利兼顧」方式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法規定，以公開招標徵求民間機構投資興建

及營運。 

（2）本案基地面積合計65,091平方公尺，95年11

月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變更為社會福利用地

29,099平方公尺、公園用地16,128平方公

尺、商業區16,158平方公尺及道路用地3,706

平方公尺。 

（3）規劃廠商之必要投資項目為興建老人住宅、

養護中心、福利服務區、社區住宅及活力健

康區、派出所暨捷運設施（其中社區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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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服務區、派出所暨捷運設施於興建完成

後交還市府使用），公園用地闢建公園，另於

基地內興建500個汽機車停車場。本案已於94

年12月及95年1月分別邀請當地居民及社福

團體召開2次公聽會廣徵民意，並已召開招商

座談會，以了解潛在投資人投資意願，本案

業於97年9月29日公告招商、97年10月7日辦

理招商說明會，投標截止日為98年2月27日，

計一家投標，於3月3日進行資格審查，預定

於4月3日進行綜合評審。 

4.南港經貿園區停車場及廠辦大樓BOT開發案 

本案土地位於南港經貿園區中心地帶，面積3,883

平方公尺，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商業區。為促進南

港地區經貿發展，解決當地停車不足問題，並有效

開發市有土地，將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委託

民間機構投資興建公共停車場及廠辦大樓，並已於

95年8月委託顧問公司進行財務可行性評估，經評

估財務具自償性，將俟塗銷查封登記後辦理後續招

標事宜。 

5.臺北資訊園區開發案 

本基地面積合計8,882.94平方公尺，業於96年4月

14日簽奉核准，將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委託

民間機構投資興建公共停車場，以解決當地停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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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問題。本案另依都市計畫規定，資訊相關策略性

產業使用樓地板面積不低於建物容積樓地板面積

1/2予以開發。目前已委託專業顧問公司辦理規劃

及BOT相關招商作業事宜，並已完成可行性評估、

先期規劃，現於研擬招商文件中。 

（二）提高市有非公用房地使用效益 

1.主導或參與都市更新 

為改善市容景觀，促進市有房地之有效利用，市有

房地位於更新地區即積極參與推動都市更新。其中

面積達500平方公尺且占參與都市更新單元面積比

例達50％以上之大面積市有土地，得由本府主導都

市更新，公開評選實施者辦理都市更新事業。目前

本府已主導本市基隆路、羅斯福路、海光段、小西

街、臥龍街、中和市南山段、新和段市有眷舍基地、

萬大路、萬華服飾文化園區、中山區長春段、中山

區中山段（二期首長宿舍）及文山區安康社區市有

土地都市更新案計12案。另參與由民間所提出之更

新案計74案，除可改善市容景觀，提升市民居住品

質外，亦能提高市有土地利用效能。上開都市更新

事業案件，已完成權利事業計畫核定而尚未分回房

屋計有5案，計可分回房屋78戶及95個停車位。 

2. 辦理安康社區整體開發利用規劃 

（1）有關「臺北市文山區安康社區整體開發利用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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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案」係本府推動臺北市都市再生方案中南區

都市更新示範計畫基地， 97 年 12 月 24 日核定

評估規劃，基地北側以捷運車站整體開發方式

推動更新，未來警察局文山一分局納入長期開

發時，再與警察局討論所需空間及屬性。基地

南側後續如仍推動 BOT，面積需達一公頃規定

時，再尋找周邊適當土地併入推動。 

（2）短期內南側基地，即安康市場再利用部分，由

環保局優先使用，文化局次之。 

（3）社會局中繼住宅需求納入長期方案考量。 

3.參與聯合開發 

本局經管非公用土地已參與捷運新店線古亭站、捷運

木柵線忠孝復興站（BR4）、捷運南港線後山埤站(交

24) 、捷運南港線後山埤站(交 25)、捷運淡水線關渡

站(交 40)、捷運新店線萬隆站(交 6、交 7)等 6 處，及

規劃中之臺北車站特定專用區 C1 土地（捷運機場線

臺北站）等聯合開發案。 

（三）做活臺北小巨蛋 

1.本府業於 96年 8月 14日與東森巨蛋公司終止臺北

小巨蛋委託經營管理契約並於 96年 8月 22日接管

臺北小巨蛋，另自 97 年 9 月 1 日起委託臺北大眾

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經營管理臺北小巨蛋，委託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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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99 年底。 

2.臺北小巨蛋在市政府接管後，各種表演場次不但如

期舉行，運作正常，使用率比東森巨蛋公司經營時

期為高，展現更大的活力，也讓市民大眾享受到市

政建設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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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財政局所屬特種基金管理執行情形 

（一）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 

1.本基金截至97年度止計補助各機關辦理135件工

程，經費高達74億餘元，執行結案102件，執行中33

件。 

2.截至97年12月止，本基金管理之本市土地重劃抵費

地出售盈餘款為103億餘元，為妥善運用盈餘款，皆

將未撥付款及尚可支用數借調市庫運用，以增加各

區期重劃區專戶利息收入，並可充作重劃區公共建

設財源。 

3.為監督各機關補助款執行情形，本局依其函送之執

行績效報表，適時彙提報基金管理委員會報告，並

督促各機關積極執行預算，提升執行績效。 

（二）臺北市債務基金 

1.債務還本付息作業：依公共債務法及臺北市債務基

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規定，償付歷年本府發

行之債券本息及為籌措東西向快速道路、基隆河整

治等工程與平衡預算所需財源，向台北富邦銀行融

資之本息。各年度還本付息數額係編列本市年度地

方總預算，再撥入基金專戶存儲備付。97年度7至12

月償付債務本息計14億餘元。 

2.從事舉新還舊債務操作：以公開比價向銀行貸款或

發行公債方式舉借新債，所得債款用於償還到期債

務，或償還高利率舊債以節省債息支出。97年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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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辦理舉新還舊270億元，與本府向台北富邦銀行

舉借之市政建設專案貸款利率比較，每年估計約可

節省1.87億之利息支出。 

3.配合市庫財務調度作業：市庫有臨時性之超額資金

時，為提升資金運用效益，避免閒置，可先行撥入

債務基金專戶從事債票券短期投資以增加收益；市

庫緊急性資金短缺時，亦得依臺北市市庫自治條例

有關規定，向基金調借資金運用，以節省市庫向銀

行短期墊借或貸回已墊還借款之利息支出；截止97

年12月底止，市庫向債務基金調借資金25億元。 

（三）市有財產開發基金 

1.市有財產開發基金投資市政建設金額高達98億餘元

（如附表7）。 

2.至各市政建設工程規劃與興建則由本市停車管理工

程處、臺北市體育處、本府交通局、工務局新建工

程處暨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等負責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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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7 

臺北市市有財產開發基金投資市政建設概況 

單位：千元 

項目 以前年度 98度 99年以後 合計 

小巨蛋 4,785,925   4,785,925 

中正區市民運動中心 552,600   552,600 

南港區市民運動中心 583,120   583,120 

萬華區市民運動中心 440,870   440,870 

士林區市民運動中心 381,417   381,417 

信義區市民運動中心 343,907   343,907 

文山區市民運動中心 355,636 100,000 110,034 565,670 

貓空纜車 1,357,803   1,357,803 

臺北資訊產業大樓 734,900   734,900 

洲子美食街 92,285   92,285 

合計 9,628,463 100,000 110,034 9,838,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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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未來施政重點 

一、財務管理 

（一）辦理市庫代理銀行遴選後續招標評選作業 

為重新啟動市庫代理銀行遴選作業，前已研擬完

成「臺北市市庫代理銀行遴選及委託自治條例修

正草案」，於 97 年 5 月 19 日以府授法二字第

09731019300 號函送請 貴會審議，並於 98 年 1

月 7 日經 貴會法規委員會審議完竣，本次會期

該修正草案已列入二讀待審。俟上開法規修正案

經 貴會審議通過後，本局將即刻據以展開後續

代庫銀行遴選相關作業。 

（二）持續就勞健保補助款爭議案加強與中央協商 

本案前已由 市長於 97 年 12 月 26 日及 30 日親

赴行政院協商合理解決方案及撤銷查封本市土地

相關事宜。協商結論包括 1.未來朝修法方式處

理，健保補助款部分改由中央全額負擔。2.修法

前直轄市依實際設籍人口數支付，精算後多退少

補。3.被查封土地俟修法完成後撤封，如債權重

新估算符合要求可提前解封，目前本府亟待開發

之南港經貿段等六筆土地，由本府提出未設他項

權利之等值土地或其他財產交換。 

（三）配合中央修訂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 

未來俟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後，中央尚須修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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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俾據以執行。屆時本

局將配合中央辦理此一法規修訂事宜。 

（四）賡續辦理各特種基金財務與業務監督、債務基金

及公債管理，並控管債務餘額 

適時配合主計處及研考會查核各特種基金財務與

業務辦理情形，並本節省債息支出與維持債務管

理之機動性及靈活度原則管理債務基金。另切實

依公共債務法規定控管每年舉債數額及債務餘

額，以有效抑制債務成長。 

二、稅務管理 

為改進地方租稅政策，建立優質環境，設置臺北市

稅政討論專案小組，俾提昇稅務服務品質。 

三、菸酒管理 

為落實本府「輔導重於處罰」之施政理念，預訂於

98年 10月邀請本市業者召開 98年度菸酒管理法令

宣導講習會，除宣導菸酒法令知識外，並促請業者

自律、自治，積極配合政府查緝不法菸酒，期健全

菸酒管理，保障消費者及合法廠商權益。另配合本

府、社區舉辦之活動，派員出席向民眾宣導菸酒相

關法令知識，及辨識真偽酒之技巧，以擴大宣導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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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管理 

（一）健全質借業務，融通平民資金，均衡經濟需求。 

持續督導強化本市動產質借處落實本府提供民眾緊

急簡便低利融資服務，並照顧社會弱勢同胞滿足其

經濟需求；另並督導該處加強增進公益服務，與市

府職業訓練中心、就業服務中心等接洽協助民眾辦

理職業訓練及就業服務推介。 

（二）加速推動本市資源開發及公共建設之興建 

1.誘導民間投資開發附加價值產業，促進整體經濟的

復甦與發展。 

2.協助各機關以 BOT、委託經營等開發方式，積極加

強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以提昇本府公共服務水

準及加速本市經濟發展。 

五、公產管理 

（一）公用財產方面 

1.推動「公有財產變好看計畫」，有效利用窳陋公有財

產，全面改善都市景觀 

為促進本市轄區內各級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經

管公有房地有效管理及利用，防止公有窳陋房地影

響市容觀瞻，本府於 97 年 8月 15 日訂頒「公有財

產變好看計畫」，希藉由辦理圍籬彩繪活動、綠美化

或設置簡易運動設施，以改造公有房地樣貌，達成

改善都市景觀、美化市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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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執行上開計畫，97 年度已完成現場勘查本市公

有閒置建物、未利用土地等可供執行標的 30處，98

年度將另勘查已篩選之 82 處地點，又本案後續執行

將配合「臺北好好看旗艦計畫」積極推動辦理。 

2.建立公產營運績效評估指標，強化營運監督機制 

為確保本府委託經營營運績效及達成委託經營宗旨

，本局將協助各機關建置績效評估指標，落實履約

管理，以提升服務品質。 

3.利用市有財產地理資訊系統（GIS），促進資產有效

利用 

透過 GIS 系統整合提供市民使用土地及場館，共同掛

牌運作或重新分配使用，以提升使用效率。 

4.推動物業管理，改善洽公環境品質 

追求市有建物服務效能最大化與建築物折舊率最小

化，賡續推動「臺北市市有公用建物物業管理推動計

畫」，以提供員工及市民安全、舒適、便利、整潔的

優質辦公及洽公環境 。 

5.定期檢討公產使用效能，提高經營效益 

賡續推動「臺北市市有資產經營管理評核委員會」，

提升公產使用效能，達成永續經營公產之目標。 

（二）非公用財產方面 

1.賡續處理市有非公用不動產出售業務，建立委託鑑

定市有非公用不動產市場價值報告書審查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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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報告書品質，維護市有財產權益，挹注市庫

收入。 

2.賡續處理市有非公用不動產出租業務，並建立資訊

系統以控管租約，按期收繳租金，挹注市庫收入。 

3.積極清理被占用之市有非公用不動產，維護市產。 

4.積極清理及利用市有非公用閒置土地，除提供公用

使用外，短期無利用計畫者，予以圍籬、綠美化、

簡易運動設施或提供短期使用，以加強管理並維

市容觀瞻。 

5.適時檢討內部作業手冊，以加強業務功能，提升行

政效率。 

6.持續辦理教育訓練，提升同仁專業知能及業務績

效。 

六、土地開發 

（一）賡續辦理大面積市有土地開發規劃，促進地方發展 

賡續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相關規定，辦理廣慈

博愛園區 BOT開發案、臺北資訊園區開發案、臺北城

市文化觀光交流中心 BOT 開發案、興國公園暨停車場

BOT開發案及南港經貿園區停車場及廠辦大樓 BOT開

發案等 5 處土地開發，並積極參與推動都市更新及聯

合開發。 

（二）繼續與中央協調以「以地易地」方式更換被查封土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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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勞健保補助款爭議被查封之市有土地計 31 筆，面

積 70,284.15平方公尺，98 年土地公告現值合計 120

億 7,811 萬餘元。行政院張政務委員進福於 97 年 12

月 26 日協調勞健保補助款爭議，會中達成協議以「以

地易地」方式更換被查封之市有土地；惟「以地易地」

條件須為本市住宅區及商業區無其他設定負擔之市

有非公用財產，經查符合上開條件之市有非公用土地

計有 89 筆，面積 170,818.68 平方公尺，98 年公告

現值合計 79 億 2,010 萬餘元，擬先更換大面積且具

急迫性之開發案。例如：臺北城市文化觀光交流中

心、南港區經貿段 42 地號多功能廠辦大樓開發案、

光復東村舊址、萬大路眷舍都市更新、安康社區整體

開發案、南港第二代展會中心預定地及信義區 A20 特

定業務區等 7案，計被查封面積為 30,920.15 平方公

尺，98 年公告現值為 70 億 7,389 萬餘元，希望藉由

塗銷查封，積極推動開發案以促進本市經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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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古人說：「治政之實，必本於財用。」健康的政府財政，

才能成就城市的永續發展、市民的幸福快樂。處在知識經

濟時代，政府必須強化知識的創新與應用，以提昇政府的

理財功能與行政效率。「大有為的政府」不再是不變的選

擇，塑造「小而強、小而能、小而美」的企業型政府，以

及「更多服務、更少干預」的社會型政府，成為政府調整

的方向。此外，善用資訊科技以提昇行政效率與市政服務

品質，也是本局的努力重點之一。 

展望未來，為提升市民的生活水準與福祉，在政府資

源有限的情形下，本局仍將本著「以財政支援建設，以建

設培養財政」的施政理念，與本府各機關共同努力，以創

意思考啟發創新作為，籌措充裕的財源，持續推動各項公

共建設及便民服務措施，以造福民生。 

今後希能在各位議員先進的匡督與指導下，有效運用

財政管理，共同為市政永續發展及提升市民的生活品質而

努力。謝謝，敬請 

指教！ 

 


